附件2 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简化流程图
 
[bookmark: _GoBack]勘查/核实报告评审备案45个工作日（评审40个工作日，备案5个工作日），报告修改时限20个工作日，不计入评审时限；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评审备案30个工作日（评审25个工作日，备案5个工作日），报告修改时限7个工作日，不计入评审时限。
组织初审、评审
（勘查/核实报告25个工作日，
压矿报告18个工作日）

受理

出具评审意见书
（勘查/核实报告15个工作日，
压矿报告7个工作日）

申请人

申请人提出申请（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或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政务服务窗口）

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
不予通过评审的，邮寄终止评审通知书
不予受理，
一次性告知原因
出具备案文件
（5个工作日）
不需要备案的，  邮寄评审意见书
邮寄评审备案材料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